附件2

关于推荐××区县（市）2026年度
第×批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函

长沙市科学技术局：
根据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32号）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195号）和《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我局加强与属地财政、税务部门沟通，认真组织×家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。一是对申报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，未发现存在与申报材料不一致、弄虚作假或不符合申报要求等情况；二是对企业在申报系统中填报的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核；三是经询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等部门，上述企业在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（相关部门回函见附件2）。
综合以上情况，现推荐上述×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。

附件：1.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推荐汇总表
2. 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部门回函
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××区县（市）科学技术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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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推荐汇总表
区县（市）科技局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技术
领域
	所在市
（县、区）
	所属园区
	出具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事务所名称
	是否登录科企系统完成自评入库
	企业类型
	企业联系人
	联系电话
	推荐意见
	理由
	备注

	1（填写样式）
	按照企业申报书填写企业名称
	一级领域
	行政区域（区县市）
	具体园区
	符合有关条件的事务所
	是、否
	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、其它
	企业负责高企认定的员工
	手机号码
	推荐申报
	
	首次认定、重新认定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填写说明：1.推荐意见填写“推荐申报”
         2.领域：电子信息、生物与新医药、航空航天、新材料、高技术服务、新能源及节能、资源与环境、先进制造与自动化‌
          3.备注填写：首次认定或重新认定。


	
